國立臺東大學     學年度減免學〈雜〉費申請書

 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學號
	
	系所班別
	
	身分證

字號(本人)
	

	
	
	手機

號碼
	
	
	
	
	

	父親姓名
	
	身分證字號
	
	母親姓名
	
	身分證字號
	

	申請種類及減免標準(請勾選)
	申請方式
	備註

	Ⓘ
	1、 現役軍人子女：

減免學費十分之三
	每學期上網登錄

(一年驗證乙次)
	1.學雜費減免標準，除身心障礙學生外，均以法定修業年限為限（不包括延長修業年限、暑期（重）補修之學分費），以一次為限。

2.學期中休學、退學、開除學籍者，當學期已減免之費用，不予追繳。但復學或再行入學時，該學期已享受減免之費用，不得重複減免。

3.已請領政府提供之其他教育補助費或其他減免學雜費性質相當給付者，除相關法令另有規定外，僅能擇一辦理，另在同一學期已享受就學減免費用者，不得重複申請。
例如：軍公教子女教育補助費VS學雜費減免僅能擇一辦理。
4.學雜費減免驗證，一年驗證乙次者，效力一學年。如次學期喪失申請資格，務必提出切結書撤銷申請，否則法律責任自負並繳還所有減免費用。
5.學雜費減免於政府各類就學優待措施中為第一順位，一經上傳教育部各類就學優待系統整合平台，即不可撤銷。

	Ⓘ

Ⓘ

Ⓘ
	2、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1)極重度及重度：學費、雜費之全部

(2)中度：學費、雜費之十分之七

(3)輕度：學費、雜費之十分之四
	每學期上網登錄

(一年驗證乙次)
	

	Ⓘ
	3、 低收入戶子女：

學費、雜費之全部
	每學期上網登錄

(一年驗證乙次)
	

	Ⓘ
	4、 中低收入戶子女：

學費、雜費之十分之三
	每學期上網登錄

(一年驗證乙次)
	

	Ⓘ

Ⓘ

Ⓘ
	5、 軍公教遺族子女：

(1)恤內全公費生：學費、雜費之全部

(2)恤內半公費生：學費、雜費之二分之一

(3)恤滿：依教育部核定之標準減免
	每學期上網登錄

(一次驗證核發至畢業)
(不含延長修業年限)
	

	Ⓘ
	6、 原住民籍學生：

依教育部核定之標準減免
	每學期上網登錄

(一次驗證核發至畢業)
(不含延長修業年限)
	

	Ⓘ

Ⓘ

Ⓘ
	7、 身心障礙學生：

(1)極重度及重度：學費、雜費之全部

(2)中度：學費、雜費之十分之七

(3)輕度：學費、雜費之十分之四
	每學期上網登錄

(一年驗證乙次)

(含延長修業年限)
	

	Ⓘ
	8、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減免學費、雜費之十分之六
	每學期上網登錄

(一年驗證乙次)
	

	切結事項
	本人申請上項學雜費減免之同時，未再領取依其他規定由政府提供之輔助費、減免學雜費、獎學金或獎金，否則願負法律責任並繳還所有減免費用。
切結人：                   簽章

	承辦人
	組長
	教務長

	
	
	


國立臺東大學學生各類就學優待（減免）申請須知

	減免類別
	註冊應繳證件
	備註

	給恤期內
軍公教人員遺族子女
	1.撫卹令或撫卹金證書、軍人遺族就學證明書。驗上述證件正本、繳影本乙份。
2.證件未登載申請優待學生姓名者，另附全戶戶籍謄本乙份(3個月內)。
	1.本項所稱之『軍公教』不含中央、省縣市所屬之各營利事業單位。
2.本項所稱之『撫卹』係死亡撫卹，非傷殘撫卹。

	給恤期滿
軍公教人員遺族子女
	1.撫卹令、撫卹金證書、軍人遺族就學證明書。驗上述證件正本、繳影本乙份。

2.證件未登載申請優待學生姓名者，另附全戶戶籍謄本乙份(3個月內)。
	

	身心障礙學生
	1. 繳驗身心障礙手冊正本、交影本乙份。
2. 交戶籍謄本乙份(含父母及本人，3個月內)。
3. 前一年度綜合所得稅家庭所得清單〈父、母及本人合計超過新台幣220萬者不得申請〉。
	若學生與家長戶籍不同，請繳交兩戶戶口籍謄本。若學生有配偶者，應另附配偶之戶籍謄本。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1.繳驗家長身心障礙手冊正本、交影本乙份。

2.交戶籍謄本乙份(含父母及本人，3個月內)。

3.前一年度綜合所得稅家庭所得清單〈父、母及本人合計超過新台幣220萬者不得申請〉。 
	若學生與家長戶籍不同，請繳交兩戶戶口籍謄本。若學生有配偶者，應另附配偶之戶籍謄本。

	現役軍人子女
	1. 繳驗眷補證或補給證正本、交影本乙份。

2. 交戶籍謄本乙份(3個月內)。
	1.眷補證（軍人眷屬身分證）
2.補給證（軍人身分證）

	低收入戶學生
	1. 繳驗當年度低收入戶證明或低收入戶卡正本乙份。（備註欄格均須註明減免學生之姓名）

2. 交戶籍謄本乙份(3個月內)。
	1.低收入戶資格請向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洽詢。
2.中低收入戶、清寒證明，不符合本項減免資格。

	中低收入戶學生
	1. 繳驗當年度中低收入戶證明正本乙份。（備註欄格均須註明減免學生之姓名）

2. 交戶籍謄本乙份(3個月內)。
	1.中低收入戶資格請向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洽詢。
2.清寒證明不符合本項減免資格。

	原住民學生
	1.交戶籍謄本乙份(3個月內)。
	1.註明族籍。
2.戶籍謄本須有『平地原住民』或『山地原住民』之戳記。

	特殊境遇婦女子女
	1. 繳驗當年度特殊境遇家庭身分證明文件影本乙份。（備註欄格均須註明減免學生之姓名）

2. 交戶籍謄本乙份(3個月內)。
	特殊境遇婦女資格請向戶籍所在地之縣市政府社會局或鄉鎮市區公所洽詢。


說明：1.新生及未曾辨理減免之舊生於新學期擬辦理減免者，請事先於註冊前規定日期上網(http://210.240.172.58/)登錄，並填妥減免學雜費申請書，連同各項證明文件，至註冊組辦理減免手續，俟扣除減免金額後再行至土地銀行各分行繳費。

2.曾經辦理減免之舊生，本學期已先行扣除減免金額的同學，請於規定日期補驗正本，未繳交者，視同減免手續未完成，將追繳已扣除之學雜各費。

3.查詢電話：（089）517328教務處註冊組
（填表前請詳閱備註及背面須知）








